


蚌埠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暂行办法 

为切实加强新生入学复查工作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

理规定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》和《教育部关于做好全国普通高等

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本

办法。 

一、入  学 

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，应持本校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

定的有关证件，按学校规定的报到日期到校办理入学手续。因特

殊原因不能按期报到的新生，应向学校教务处请假，并附原单位

或所在街道、乡镇证明（病假须附县级及以上医院证明），请假

一般不得超过两周。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，除因不可抗力等正

当事由以外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 

二、复  查 

（一）学校成立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管教学

副校长任组长，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保卫处、后勤集团（医务室）、

纪委办及各二级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工作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成立学生学籍管理工作负责人为组长，新

生班级辅导员、学业导师为成员的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小组（具体

组成人员名单于开学前报教务处备案），具体负责落实新生入学资

格的复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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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二级学院须根据本办法制定新生复查方案和实施细

则,严格程序,责任到人。具体复查内容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

管理规定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》执行。 

（四）各二级学院须组织新生班级辅导员认真查验考生报到

所须提交的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、户口迁移证、高考加分资格证

明等材料，与考生所在省级招办传送的电子档案和寄送的录取考

生名册、纸质档案进行核对，信息核对无误的考生方可办理入学

注册手续。对于材料不全或者考生号、姓名、照片等重要信息有

疑点的考生，要迅速核查清楚。 

（五）各二级学院对新生复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与教务处

沟通。新生复查工作结束后，须填写《蚌埠学院新生入学复查表》

（见附件）连同制定的新生复查方案和实施细则报送至教务处。 

（六）对通过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方式骗取高考加分资格、

录取资格或冒名顶替入学的新生，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

规定情形的新生，学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，一律不予学籍电子注

册；同时学校将及时通报生源所在省级招办，并记入该生高考诚

信档案；涉嫌违法的，将迅速报告公安机关并积极配合依法处理。 

三、保留入学资格 

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： 

    1.在体检复查中发现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，经学校指定

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需要在家休养的，由本人书面申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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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学院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批准，可以保留入学资格一年。 

    2.被学校录取当年应征入伍的，具体按教育部和总参谋部印

发的《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入

学办法（试行）（教学〔2013〕8 号）》文件执行。 

新生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，不享受在校学生的待

遇；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前应向学校提出书面入学申请和相关材料，

经学校审查合格后，对于符合第一条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，需持

县级以上医院治疗康复证明且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复

查合格后，方可办理入学手续。审查不合格的，取消入学资格；

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延迟等正当理由的，视为

放弃入学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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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      年度蚌埠学院新生入学复查表 

学院（盖章）： 

学院  专业  

应到学生数  实到学生数  缺额学生数  

复查结果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处理结果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 

 


